珠府办函〔2023〕85号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珠海市扶贫志和全面小康志编纂委员会的通知

各区政府（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根据《广东省扶贫志编纂工作实施方案》《广东省全面小康志编纂工作实施方案》，为加强《珠海市扶贫志》和《珠海市全面小康志》编纂工作的组织领导，确保高质量完成编纂任务，市政府决定成立珠海市扶贫志和全面小康志编纂委员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职责
高质量完成《珠海市扶贫志》和《珠海市全面小康志》编纂出版。指导推动全市编纂扶贫志和全面小康志，协调解决工作实施中的重点难点问题。鼓励有条件的区（功能区）、镇（街道）和市直单位以志书或其他形式记录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的历史进程和伟大成就。
二、组成人员

主  任：李  翀  副市长

副主任：李勇刚  市委副秘书长

王玲萍  市政府副秘书长

赵庆平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刘  宏  市发展和改革局（市大湾区办）局长
黄顺安  市农业农村局（市乡村振兴局）局长

岑贤柯  市地方志办主任

成  员：李杰秾  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王永胜  市政协副秘书长

张邦雄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沈  莉  市委宣传部三级调研员

何  强  市委统战部（市民族宗教局）四级调研员

李玉东  市委政法委副书记

罗海娟  市委政研室（市委改革办）副主任

蔡  涵  市委外办副主任

李  剑  市委编办副主任

彭  程  市委军民融合办（市航展局）副主任

陈哲元  市委台港澳办（市台港澳事务局）副主任
王梦阳  市发展和改革局（市大湾区办）副局长

谢  芳  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戴  舸  市科技创新局副局长

张彪文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陆翔学  市公安局党委委员、政治处主任

谷坤宗  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杨  静  市司法局党组成员、政治处主任

黄晓明  市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郭丽云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徐留根  市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邓国庆  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张军灵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魏永民  市交通运输局二级调研员

曾文清  市水务局副局长

刘北斗  市农业农村局（市乡村振兴局）副局长

吴业利  市商务局副局长

林晓军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贵  艳  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肖  筠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王顺卿  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邓  斌  市审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罗小励  市国资委四级调研员

赵文乐  市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邓  芳  市统计局党组成员、总统计师

陈  清  市医保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曾吾同  市金融工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张  杰  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四级调研员

陈江海  珠海对口帮扶阳江指挥部办公室专职副主任

孙  成  香洲区区委常委、副区长、区委办（区府办）

主任

李邦耀  金湾区区委常委、区委办（区府办）主任、

区委组织部部长

王子超  斗门区区委常委、区委办（区府办）主任、

新青科技工业园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王建灵  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

李培抛  鹤洲新区筹备组副主任

刘德求  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

谢明华  团市委副书记

涂婉珊  市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谭昌训  市社科联四级调研员

吴  洪  市文联副主席

刘  煜  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

刘萍娜  市红十字会党组成员

王世林  市地方志办副主任

李  禹  市流渔办副主任

李  方  市供销合作联社四级调研员

李俊霞  市招商署党组成员、副署长

吕小兵  市大桥办副主任

关晓燕  市西城局总工程师

耿立新  市档案馆副馆长

严  萍  市轨道交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王智斌  市中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

刘  泉  市检察院副检察长

萧  毅  省政府横琴办综合处筹备组副组长

陈进利  拱北海关关史办主任

吴永红  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党委委员、
副局长、三级高级主办

于  岗  国家统计局珠海调查队三级调研员

崔善玉  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副行长

李召军  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

冯丰祥  珠海银保监分局三级调研员
三、工作机制
编委会不纳入市级议事协调机构管理, 不刻制印章。编委会下设立《珠海市扶贫志》编辑部和《珠海市全面小康志》编辑部，均设在市地方志办，承担编委会日常工作。编委会成员单位指定一名联络员，负责日常工作联系和协调。编委会成员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向市地方志办提出, 按程序报编纂委员会主任批准，不再另行发文。《珠海市扶贫志》和《珠海市全面小康志》编纂工作完成后，编纂委员会自行撤销。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6月18日




